二手车鉴定评估委托书

委托书编号：(2015年) 第    号
委托方名称/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鉴定评估机构名称：四川荣诚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
组织机构代码证/身份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组织机构代码证：57736143-3
委托方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鉴定评估机构地址：成都市武侯区聚龙路6号
摩尔国际ME18号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:   
因□交易  □典当  □拍卖  □置换  □抵押  □担保  □咨询  □司法裁决  □其他（须明注）    
需要，委托人与受委托人达成委托关系，对号牌号码为                 车辆类型为                
，车辆识别代号（VIN码）车架号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发动机号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车辆在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进行技术状况鉴定并出具二手车鉴定评估报告书。
委托评估车辆基本信息
	
车辆情况
	厂牌型号
	
	使用用途
	营运□   非营运□

	
	总质量/座位/排量
	
	燃料种类
	

	
	注册登记日期
	年   月   日
	车身颜色
	

	
	已使用年限
	年    个月
	累计行驶里程( km)
	

	
	大修次数
	发动机（次）
	
	整车（次）
	

	
	维修情况
	

	
	事故情况
	

	价值反映
	购置日期
	年  月   日
	原始价格（元）
	

	备注



委托方：（签字、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托方：（签字、盖章）


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1.委托方保证所提供的资料客观真实，并负法律责任。
2.仅对车辆进行鉴定评估。
3.评估依据：《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》（GB 7258-2012）、《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》（GB/T 30323-2013）等。
4.评估结论仅对本次委托有效，不可用作其他用途。
5.鉴定评估人员与有关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。
6.委托方如对评估结论有异议，可于收到《二手车鉴定评估报告》之日起10日内向受托方提出，受托方应给予解释。
